
 新北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 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評估服務流程 
 
 

  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 

（五日內完成個案評估量表） 

申請長期照顧服務（未知需居家

無障礙設施設備評估此項服務） 

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核定

各項服務（發現個案有

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評

估服務並核定） 

提估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評估：可於施工前、中、後三

次評估完成居家環境評估報告【施工中評估非為必要項

目，依個案需求提供】，完成居家環境評估報告(含照片) 

新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府） 

核定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（改善項目、補助金額、使用期限） 

派案服務單位 

民眾收到市府公文後 6 個月內完成施工， 

並通知服務單位或長照中心完成施工後評估 

市府核發補助經費 

申請長期照顧服務中有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

評估此項服務（需檢付相關證明文件-註 1） 

資格審查通過 

派案服務單位 

提供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評估： 

可於施工前、中、後三次評估 

【施工中評估非為必要項目，依

個案需求提供】，完成居家環境

評估報告(含照片) 

資格審查通過 

資格審查通過 

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

估（五日內完成個案

評估量表） 

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

核定各項服務（包含

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

評估服務） 

A B 

照管專員確認失能狀況及服務需

個案提供相關證明（註 1） 

註 1：申請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評估服務需先檢附：房屋所有權狀影本或房屋使用證明影本或房屋稅單影本，

3 者其中一項即可(倘非自有房屋者，則需付租貸契約書影本、屋主房屋所有權狀影本及同意改善書；

若為公共區域尚需住戶同意書)。 

註 2：核銷民眾需再檢附：1. 原核准函 2.領款收據（須黏貼失能老人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）3.最近 3 個月

內統一發票或收據 4.切結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民）社老福 19-附件一 

民眾於完工後 3 個月內寄回相關核銷資料（註 2）

至社會局，及長照中心提供施工後報告給市府 

【附件1】  


